
 

 

 

 
关于做好 2020 年度现代服务业奖励资金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基层社、直属企业，商贸国资公司：  

    根据区商务局《关于组织开展上虞区 2020 年度现代服

务业奖励政策兑现工作的通知》（虞商务[2021]2 号），请对

照文件标准要求，认真做好 2020 年度现代服务业企业政策

奖励资金的申报工作。 

 

    附：《关于组织开展上虞区 2020 年度现代服务业奖励政

策兑现工作的通知》（虞商务[2021]2 号） 

 

 

 

              绍兴市上虞区供销合作总社 

                2021 年 1 月 14 日 
 

 

 

 

 

 

 

 

绍兴市上虞区供销合作总社 



 

 

 

 
虞商务〔2021〕2号 

                  ★ 
 
关于组织开展上虞区 2020 年度现代服务业

奖励政策兑现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区直有关部门和单位： 

根据《关于加快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区

委办[2020]50 号）文件精神，现就做好 2020 年度现代服务

业奖励政策兑现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奖励范围 

全区范围内自然人、法人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机构（不

包括金融、通信、电力、石化、烟草等国有企业）。       

二、申报程序 

1.由企业填写《2020 年度上虞区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

金申请表》,一个事项一张申请表，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详

见附件 2）加盖公章后报所在地乡镇街道或相关部门。 

2.属地乡镇、街道或区直有关部门对企业提供的证明材

料进行初审，初审无异议后签署初审意见并加盖公章。 

3.根据快速兑现工作要求，务必请各单位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前将相关材料上报区商务局商贸发展科（海关大楼

408）。 

绍 兴 市 上 虞 区 商 务 局 文 件  



三、相关要求 

1.属地乡镇、街道，区直有关部门单位根据政策兑现通

知要求,指导符合条件的企业做好资金申请和初审。 

2.申报材料应真实、完整、整洁、规范，所有申报材料

均需装订成册，加盖单位公章后上交。 

3.同一企业同一事项符合两项或两项以上扶持条款的

（含县级政策和市级其他政策），可就高执行，但不重复享

受；同一奖项（认定）在低等次已作奖励的，晋升到高等次

时，只奖励差额部分。 

4.当年度亩均效益综合评价为 D 类，在食品药品、生态

环境、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等领域存在违法行为，

以及因逃税骗税、恶意欠薪、故意侵犯知识产权等被有关部

门查处并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主体，不予享受政策。 

5.线上申报：企业除了线下递交资料以外请同步递交资

料至“绍兴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政策兑现系统”

（http://220.191.224.118/app）进行申报审批。 

 

联系人：汪连芳 顾方颖   联系电话：89283605  

89289991     

     

附件：1.2020年度上虞区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 

2.2020年度上虞区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材料一览表 

 

           绍兴市上虞区商务局 
                  2021 年 1 月 13 日 

 

 

 



附件 1 

2020 年度上虞区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 
 

企业名称 

（盖章）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企业联系人  手机号码  

主要指标 2019 年（万元） 2020年（万元） 同比增速（%） 

纳税销售额    

上缴税金    

申报条款  

申报项目 

基本情况 

 

申请奖励（补助）额（元） 
 

兹声明上述申报内容及所附材料真实无误并愿承担相关责任 

                            

 企业负责人（签名） 

乡镇街道或

主管部门初

审意见 

 

区商务局审核意见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2 

2020 年度上虞区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材料一览表 

序号 对应条款 申请材料 

1 （三）鼓励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根据

国家统计局关于生

产性服务业统计分

类（2019），生产性

服务业分类的范围

包括：为生产活动

提供的研发设计与

其他技术服务，货

物运输、通用航空

生产、仓储和邮政

快递服务，信息服

务，金融服务，节

能与环保服务，生

产性租赁服务，商

务服务，人力资源

与职业教育培训服

务，批发与贸易经

纪代理服务，生产

性支持服务） 

对实际投入在 200 万元以上（含设备购臵、装修）

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改造提升项目，按照实际投资

额的 10%给予补助，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项目完成投入资金的相关证明（发票复印件等）。 

2 

对从制造业企业中分离设立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

经认定，新设立企业可享受用地性质不变、水电气

价不变的政策。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3 

对年度销售额（营业收入）首次达到 1000 万元以上、

3000 万元以上、5000 万元以上的服务业新企业分别

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20 万元、50 万元。在考核年

度亩产税收指标时，体现在分离的服务业企业的税

收，可计入该企业的亩产税收总量。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企业首次达到纳税销售额上台阶证明材料。 

4 

对新设立的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现代金融（不含

股权投资类企业）、商务服务、环保服务等企业，年

度新增区域效益 20 万元以上的，给予新增区域效益

地方贡献部分 50%的奖励；年度新增区域效益 100

万元以上的，给予区域效益地方贡献部分 70%的奖

励；连续奖励三年（后两年新增区域效益年增长须

达到 10%以上）。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2020 年度新增区域效益（增值税和所得税）的证明

材料。 



5 
（十四）鼓励产业

展会规模化发展 

对在区内举办的展期不少于 3 天、标准展位数超过

200 个以上或 3000 平米以上，经区商务局审核的专

业展会，按国际标准展位（9㎡）（特殊展会的只数

按国际标准展会面积折算），给予主办企业每个展

位 1000 元标准补助。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展会实施方案及展会总结，含展会支出明细及其他

相关证明材料。 

6 
（十五）积极引进

优质品牌展会 

对引进的、在市外已成功举办 3 届以上的国际性、

全国性展会，首届标准展位数达到 400 个以上，在

第十六项政策条款基础上给予主办方 20 万元奖励。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展会实施方案及展会总结（包括在市外已成功举办 3

届以上的国际性、全国性展会证明材料）。 7 
对连续举办，展位数不少于首届的展会，每届增加 5

万元奖励，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 

8 
（十六）支持会展

企业发展壮大 

对会展企业举办展会、当年度展会营业额达到 8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在此基础上，展会

营业额每增加 500 万元再奖励 15 万元，最高不超

过 10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展会实施方案及展会总结； 

4.年度展会营业收入证明材料。 

9 
（十七）盘活专业

场馆资源 

场馆企业当年度承办5000平方米及以上的展会达到

5场以上，每增加 1场给予 10 万元奖励，单个场馆

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展会总结（含各展会的介绍、平面图及摊位数或面

积证明、公安大型活动安全许可）； 

4.场馆租赁合同。 

10 
（十八）鼓励发展

节会经济 

支持乡镇（街道）、部门和区内行业协会举办各类有

影响力、对产业有带动作用、具有地方特色的节庆

会展活动。根据活动举办的规模、档次和影响力，

经区商务局审核，对举办的乡镇（街道）、部门给予

不超过 20 万元的补助；对行业协会牵头组织服务业

行业性节庆会展活动，经区商务局审核，按实际投

入费用（场地费、宣传费）的 50%给予补助，单个行

业协会每年最高补助不超过 20 万元。 

1. 申请报告； 

2. 活动方案、总结、活动场景照片； 

3.活动投入费用清单（附财务支出凭证复印件）。 



11 
（十九）鼓励企业

参加国内展会 

企业参加由市级及以上商务部门（或商务系统行业

协会）统一组织的国内展会活动，经区商务局备案，

给予摊位费全额补助，单个企业每年最高补助不超

过 5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市级及以上商务部门（或商务系统行业协会）统一

组织的通知文件； 

4.参展的照片、摊位费发票复印件等。 

12 
（二十）加快物流

智能化建设 

引导物流企业（含寄递企业，下同）与国家交通运
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等信息系统的互联对接，物流
企业实施物流信息系统项目投资额在 100 万元以上
的，项目竣工验收后，按其投资额的 10%给予一次性
补助，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对符合省、市发展导向
的智慧交通研发企业，开展车联网、自动驾驶、轨
道交通控制系统、交通大数据等研发项目投资 500
万元以上的，项目竣工验收后，按其投资额的 10%
给予奖励，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项目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复印件； 

4.项目竣工验收备案书复印件。 

13 
（二十一）调整优

化运输结构 

鼓励“陆改水”“散改集”，对进出上虞区港口码头

的内河集装箱，每标箱给予运输企业 100 元奖励。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4.水运企业提供从事集装箱运输船舶清单及船舶登记
证书、营业运输证等证照复印件； 
5.企业每艘船舶内河集装箱运输清单（集装箱操作管
理系统）或运单； 
6.企业与货主或代理单位签订的运输合同（委托经营
的增加提供船舶所有权企业与被委托经营企业之间的
委托经营合同）、结算凭证（委托经营的提供被委托经
营企业与货主或代理单位的结算单证）等集装箱运输
量的证明材料及运费发票（委托经营的提供被委托经
营企业与货主或代理单位的运费发票）复印件； 
7.企业与区内具有集装箱经营资质的港口经营单位的
结算凭证（委托经营的提供被委托经营企业与港口经
营单位的结算单证）及装卸费发票（委托经营的提供
被委托经营企业港口经营单位的装卸发票）复印件。 



14 

鼓励“陆改水”“散改集”，对进出上虞区港口码头

的内河集装箱，每标箱给予投资建设企业20元奖励，

每年每个港口累计奖励不超过 30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港口投资方提供年度港口集装箱进出清单。 

15 

对投资建设（含改扩建）300 吨级码头以上的，按泊

位（包括散货泊位、集装箱泊位）实际建设投入的 

10%予以奖励，每个港口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码头投入相关证明材料。 

16 

水运企业新购臵 500 吨级以上船舶，船龄 1 年以内

（基准时间为每年 12 月 31 日）每艘奖励 20 万元，

超过 1 年的每增加一年减少 1 万元（不足一年计一

年），船龄超过 15 年的不予奖励。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4.新购臵船舶合同及发票复印件； 

5.新建船舶需提供与船厂签订的船舶建造合同及发票

复印件； 

6.企业购买非绍兴港籍船舶的，需提供经省级部门备

案的船舶交易第三方单位出具的船舶交易合同、交接

文书、交易发票复印件等相关材料（交易价格超过基

准价格的按基准价格计算）； 

7.船舶所有权登记、船舶检验等相关证书及营业运输

证复印件（所有权登记与船舶检验证书记载的建造完

工日期保持一致）。 

17 

对承接绍兴地区经宁波舟山港集疏的海铁联运集装

箱、绍兴地区所需大宗散货（煤炭、黄沙等建材物

资）“公转铁”项目的运输等相关企业，按每标箱 100

元标准进行补贴，每年每家企业不超过 30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公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以及皋埠、钱清铁路货

物运单等资质证明材料。 

4.提供上海局集团公司的初审意见。 

18 
（二十二）支持物

流企业提档升级 

对物流企业年纳税营业额首次达到 2000 万元、5000

万元、1亿元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20

万元、3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企业首次达到纳税销售额上台阶证明材料。 



19 

按照国家《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标准，对被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评为国家 3A、4A、5A 级的物

流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30 万元、5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国家 3A、4A 和 5A 级物流企业认定证书或相关文件

证明材料。 

20 

对交通智慧制造业企业向融资租赁公司租赁自用生

产设备价值总额 1000 万元以上的，按实际租赁费用

的 15%予以补助，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交通智慧制造业企业与融资租赁公司设备融资租赁

合同及实际租赁费用支出凭证。 

21 
对首次申请获得经营范围为“网络货运”的《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首次获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证明复印件。 

22 

（二十三）支持城

乡配送和物流创新

发展 

对新建符合省“四好农村路”标准、面积 20平方米

及以上的智能快件箱、快递末端综合服务场所网点

的企业，每个网点给予 1.5 万元补助。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相关网点明细及证明材料。 

23 

对企业建设城市共同配送、冷链配送、供应链综合

服务平台等项目的， 按项目实际投资额的 20%给予

补助，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项目投入支出相关证明材料。 

24 
对新评定为国家级、省级、市级供应链创新试点的

企业机构，分别奖励 50 万元、30 万元、1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国家商务部等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发布的供应链试点

名单文件。 

25 

对当年新评定为省级物流园区提质增效试点的园区

和物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试点的企业，分别奖励 30

万元、2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评为省级物流园区提质增效试点园区和物流新业态

新模式发展试点企业的证明材料。 



26 

（二十四）支持商

贸流通企业做大做

强 

对商贸流通企业年度营业收入每上一个台阶且同比

增速超过全区行业平均增速的（新企业不设增速要

求，下同）给予奖励。其中批发业年销售额（不含

税，下同）达到 3亿元、5亿元、10 亿元、20 亿元、

30 亿元以上的；零售业年销售额达到 1 亿元、3 亿

元、5亿元、10 亿元、20 亿元以上的；住宿餐饮业

年营业额达到 1000 万元、3000 万元、5000 万元、

8000 万元、1 亿元以上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10 万元、30 万元、50 万元、80 万元。对限

上批零住餐业达到一定规模以上，且增速(以统计局

提供为准)达到全区行业平均增速以上的给予奖励。

批发业（以统计名录库为准，下同）年销售额分别

达到 3亿元、5 亿元、10 亿元以上的，零售业达到 1

亿元、3亿元、5亿元以上的，住宿餐饮业达到 1000

万元、3000 万元、5000 万元以上的，批发零售业按

其销售额 0.5‰、1‰、1.2‰给予奖励，住宿餐饮业

按其销售额 3‰、4‰、5‰奖励。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企业上年度、本年度销售及增速证明材料（企业年

度销售额增速以区统计局提供数据为准，企业销售规

模（实绩不含税）以区税务局提供数据为准）。 

27 

（二十五）鼓励夜

间经济发展 

对入驻“特色夜宵城”并正常经营的商户，按照实

际营业面积，给予第一年 200 元/平方米，第二、三

年 100 元/平方米补助。 

1.资金申请表； 

2.夜间经济集聚区运营主体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

印件； 

3.入驻特色夜宵城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夜宵经营户）

营业执照复印件； 

4.特色夜宵城与商户租赁合同及实际使用面积、入驻

时间相关证明； 

5.夜宵城出具的企业正常经营的证明。 

28 

对经省、市流通与消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评选为

省级、市级“夜间经济”集聚区的，给 30 万元、10

万元奖励。 

1.资金申请表或申请报告； 

2.经省、市流通与消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评选为省

级、市级“夜间经济”集聚区的相关证明材料。 



29 

鼓励延长营业时间。对大型商场超市（营业规模超 1
万平方米以上的）在法定公休日、节假日期间延长
夜间营业时间 1 小时以上的，根据该企业年日均小
时电费支出额度，给予每天 1 小时电费补助，单个
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法定公休日、节假日期间延长夜间营业时间 1 小时
以上的相关证明； 
4.延时营业电费支出单据等相关证明材料； 
5.企业年日均小时电费支出的证明材料。 

30 

鼓励社会组织、企业举办夜间经济活动。经区商务
局备案，根据活动举办实际投入费用（场地费、宣
传费）的 30%给予补助，单个社会组织、企业最高不
超过 3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举办活动的投入费用清单及发票复印件等相关证明

材料。 

31 

支持有条件的乡镇、街道打造夜间经济集聚区或发
展平台。经区商务局备案，根据夜间经济集聚区或
发展平台的规模、档次和影响力，给予乡镇、街道
不超过 100 万元的补助。 

1. 申请报告； 

2.夜间经济集聚区或发展平台建设投资的相关证明材

料。 

32 

（二十六）鼓励放

心早餐特色小吃发

展 

对 2018 年和 2019 年已经建成的放心早餐门店，按
照《绍兴市便民放心早餐项目实施方案》（绍政办发
„2018‟10 号）执行。对 2020 年新提升改造的特
色小吃推广店通过验收的，给予实际投资额 50%奖
励，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3 

（二十七）推动城

乡商业提档升级 

对新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商业特色街区（商
圈）的运营主体，分别一次性奖励 150 万元、50 万
元、20 万元。当年新获得国家级绿色商场、省级绿
色商场、市级绿色商场的，分别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
30 万元、10 万元。对新认定为省级、市级且 5000
平方米以上的社区商业中心（邻里中心），分别一次
性奖励 30 万元、1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相关认定证书或认定文件。 

34 

对新建 5000 平方米以上的乡镇商贸中心，经验收合
格，给予实际投资额 10% 的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
过 5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项目立项备案文件复印件； 

4.项目竣工验收报告复印件； 

5.相关投入支出明细（含发票复印件）。 



35 
对开设 24 小时便利店的企业，给予每家门店实际投

资额 20%的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 5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相关投入支出明细（含发票复印件） 

36 

鼓励区内大型商贸企业建设立体停车位，解决停车

难的问题。对新建立体停车位给予投入补助，补助

标准为投入额的 20%，最高补助不超过 50 万元。鼓

励商贸企业改造提升。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相关投入支出明细（含发票复印件）。 

37 

对实际投资额 500 万元以上（仅含设备购臵、装修）

的商贸（零售业、住宿餐饮业）企业改造提升项目，

按照实际投资额的 5%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 100 万

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相关投入支出明细（含发票复印件）。 

38 
（二十八）鼓励培

育壮大电商主体 

年网络销售额首次超过 3000 万元、5000 万元、1亿

元、2亿元的企业，分别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30 万

元、50 万元、100 万元；对上年度网络销售额超过 

3000 万元、5000 万元、1 亿元、2 亿元，当年度网

络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 40%、30%、25%、18%以上的

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对电商平台（包括

网红推广平台）年网络销售额首次超过 5000 万元、

1亿元的，分别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2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企业或相关平台提供线上销售额的证明材料。 

39 

（二十九）积极引

进全球著名电商平

台服务商 

对新引进阿里巴巴、亚马逊、谷歌等全球著名电子

商务平台授权的第三方服务企业，给予 1000 平方米

以内的三年全额房租补贴，补贴按实际房租核定，

最高不超过市场平均价。年度新增服务企业超过 100

家、200 家、300 家，且所服务企业总体年度网络销

售额增幅超过 20%的服务商，分别奖励 30 万元、50

万元、10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平台授权证明； 

4.房屋租赁合同和发票复印件； 

5.服务企业名录、服务合同和销售证明。 



40 
（三十）鼓励电商

企业开展电商直播 

对获得知名直播平台授牌或经认定的直播基地，办

公使用面积超过 3000 平方米，直播间数量达到 30

间，签约品牌数量达到 5 个以上，机构注册有签约

主播人数超过 20 人的直播基地，给予一次性补助 80

万元。对于直播电商服务机构，服务企业 20 家以上

且年直播销售额达到 1000 万元以上的，给予一次性

补助 10 万元。企业开展网络直播的，按照年直播销

售额，给予相应资金补助。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直播基地的房产证明或房屋租赁合同和发票复印
件； 
4.阿里（含淘宝、天猫、阿里巴巴本地生活等）、京东、
抖音、快手、拼多多、蘑菇街等主流平台授牌或认证
的证明材料； 
5.企业直播销售额的证明材料； 
6.主播签约合同及拥有粉丝数证明资料； 
7.直播（平台）后台销售记录； 
8.服务企业名录、服务合同。 

41 

（三十一）鼓励电

子商务产业集聚和

示范创建 

鼓励乡镇街道（开发平台）兴办电子商务园区。经

认定为区级电子商务园区的，三年内按实际出租面

积给予所在乡镇街道（开发平台）每年 200 元/平方

米的补助，每年最高补助不超过 30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认定为区级电子商务园区的证明材料； 

3.园区场地使用面积的证明材料。 

42 

对新获得国家级、省级电子商务示范（产业）基地、

企业或百强企业的，分别奖励 50 万元、20 万元。

对新认定为4A级浙江省电子商务产业基地、电商企

业的，分别奖励10万元、5万元；新认定为5A级省

电子商务产业基地、电商企业的，分别奖励 15 万

元、10 万元。对被省级相关部门、机构认定为省

“电商镇”、“淘宝镇”的，给予该镇一次性30万

元奖励；对被省级部门、相关机构认定为省电子商

务示范村、专业村、“淘宝村”的行政村，给予该

村一次性 20 万元奖励。 

1.资金申请表或申请报告；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涉及企业的需提供）； 

3.相关认定证书或相关文件。 

43 
（三十二）推进生

活服务业数字化 

积极培育“网上菜场”、“网上餐厅”、“网上超市”

等数字商贸新模式新业态，每年开展评选评比活动，

对综合排名前三位的运营企业，分别给予 3万元、2

万元、1万元奖励。 

根据评选的结果由区商务局直接奖励。 



44 

（三十三）鼓励智

能化超市和智慧商

店建设 

对新开设的营业面积在 1000 平方米以上、线上订单
交易额占比 20%以上的智能化体验式超市，每家奖励 
2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营业用房产权证复印件或相关租赁合同复印件； 
4.超市线上订单交易额占比 20%以上的相关证明材料。 

45 
对营业面积 80 平方米以上、新接入电商平台的加盟
便利店，每家奖励 2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营业面积80平米以上、新接入电商平台的证明材料。 

46 

对年交易额 30 亿元以上电商平台开设线下体验店，
面积在 200—500 平方米的，给予每家不超过 20 万
元的奖励；面积 500 平方米以上的，给予每家不超
过 40 万元的奖励。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年交易额30亿元以上和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证明
材料。 

47 

（三十四）鼓励城

市商业品牌能级提

升 

对新引进的世界 500 强商贸流通企业，正式营业并
产生销售额次年起，按第一年 50 万元、第二年 30
万元、第三年 20 万元进行奖励。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上一年度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公布的“全球最大
500 家公司”名录，国际顶级、一线、二线品牌授权书； 
4.企业年度财务报表。 

48 

对新引进国际顶级、一线、二线品牌专卖店的引进
方，按品牌专卖店实际装修费用（不含配套部分）
的 20%予以补助，自品牌专卖店正式营业次年起分三
年按照 50%、30%、20%予以补助，单个品牌补助最
高不超过 6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上一年度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公布的“全球最大
500 家公司”名录，国际顶级、一线、二线品牌授权书； 
4.装修费用支出明细（含发票复印件）。 

49 

对新开设 2000 平方米以上的进口商品网点，自正式
营业起给予当年 40 万元、第二年 30 万元、第三年
30 万元奖励。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营业用房的产权证明。 

50 
（三十五）鼓励连

锁企业拓展提升 

对有 5 家及以上直营门店的市级商贸流通业重点企
业，每新增 1家 30 平方米及以上的直营连锁门店奖
励 5万元，单家企业每年奖励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对创造条件实现汇总结算的连锁企业，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列入市级重点商贸流通企业文件或证明； 
4.具有 5家直营连锁门店的相关证明； 
5.企业要求汇总结算申请报告及相关表格（表格由区
税务局提供）。 



51 

（三十六）鼓励存

量商业资产有效利

用 

对购臵或租赁闲臵三年以上、1万平方米以上的商业

资产开设购物中心、商超、宾馆、餐饮网点的，正

常运营后，购臵的按实际购臵额给予 5%、最高不超

过 500 万元奖励，租赁的按实际租金给予 10%、最高

不超过 100 万元奖励。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相关产权证复印件； 

4.购臵或租赁合同及发票复印件； 

5.存量商业资产闲臵三年以上的证明（属地盖章确

认）； 

6.正常营业的相关证明（属地盖章确认）。 

52 

（三十七）加大特

色商业街区建设扶

持力度 

对经区商务局备案登记的拟培育特色商业街区给予

租金和招商入驻奖励。在培育期内（自备案后开始

为期三年），对符合特色街区指定业态的商家给予租

金补助，补助标准为每年 300 元/平米标准，单个企

业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房屋租赁合同和发票复印件或相关产权证复印件。 

53 

设立招商入驻奖励，对特色商业街区商家入驻率达

到 80%以上的，给予特色街区主办单位 100 万元运营

奖励；入驻率达到 90%以上的，再奖励 10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申请招商入驻奖励的，提供特色街区商家入驻相关

资料（入驻率证明材料及入驻清单）。 

54 

对新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商业特色街区（商

圈）的运营主体，分别一次性奖励 150 万元、50 万

元、2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新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商业特色街区（商圈）

的相关资料。 

55 
（三十八）鼓励楼

宇经济发展壮大 

地上总建筑面积 1 万平方米以上且商务办公面积占
地上总建筑面积 60%以上的楼宇，引入同行业或相
关行业的企业（不含房地产企业）达到 10 家以上，
楼宇当年销售总额超过 10 亿元、20 亿元、30 亿元、
50 亿元、100 亿元的，分别给予楼宇经营管理机构
20 万元、30 万元、50 万元、70 万元、100 万元奖励。
次年起年销售总额同比增长 15%以上的，当年分别
奖励 20 万元、30 万元、50 万元、70 万元、100 万
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楼宇相关证明材料，达到奖励标准的证明材料。 



56 
（四十四）完善养

老服务补贴制度 

扶持区 96345 社区服务中心发展。每年安排 40 万元，

进一步提升社区服务功能。具体考核奖补细则由区

商务局制定。 

1.申请报告；  

2.主管单位认可的电话量证明材料； 

3.志愿服务开展情况表及活动照片； 

4.新增加盟企业及个人协议书及花名册。 

57 
（四十七）引导亩

均效益领跑 

深入实施服务业“亩均效益”领跑者计划，对当年

被评为亩均效益省级、市级“领跑者”企业的，分

别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2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评为服务业亩均效益省级、市级“领跑者”的证明材

料。 

58 

（四十八）鼓励小

微企业(含个体户）

“下升上” 

对当年度新发展“限下升限上”服务业企业（含个

体户）的，给予每家 5 万元奖励。当年“下升上”

企业名单（含个体户）以区统计局名单为准，事业

单位不予奖励。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9 
（四十九）加大服

务业项目扶持力度 

对投资达到 1000 万元以上的服务业建设项目（不含
政府性项目、房地产项目，不含土地成本投入），竣
工并开业后给予投入补助，具体为：实际投资额在
1000 万元及以上、5000 万元以下的项目，按实际
投资额的 1%给予一次性奖励；投资在 5000 万元及
以上、2 亿元以下的项目，按实际投资额的 1.5%给
予一次性奖励；投资在 2 亿元及以上的，按实际投
资额的 2%给予一次性奖励，对列入“浙江省服务业
重大项目计划”的重点项目，在上述奖励额度的基
础上再提高 20%，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项目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以及土地、规划、环评

等项目建设批准或备案文件； 

4.项目竣工（完成）验收报告及其他证明材料； 

5.项目投入额的相关证明资料。 

60 
（五十）加大重点

项目引进力度 

对地方产业发展起重大推动作用的，实际投资在 5
亿元以上的，且投资强度在 300 万元/亩（文化创意、
旅游休闲类项目 100 万元/亩)以上的现代服务业项
目，项目建成后，其新增区域效益部分前三年全额、
后三年减半给予补助（10 亿元以上项目，在建成开
业后新增区域效益部分前五年全额、后五年减半给
予补助）。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项目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以及土地、规划、环评

等项目建设批准或备案文件复印件； 

4.项目竣工（完成）验收报告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5.项目投入额的相关证明材料。 



61 
（五十一）加大重

点企业引进力度 

对新引进的世界 500 强、全国 500 强、上市企业、
独角兽企业等服务业企业，给予以下支持：新购臵
办公用房，其补助办法参照《关于加快推进“一江
两岸”总部楼宇建设的实施意见》(区委办„2020‟
13 号)中购买新建商务楼宇政策执行；租赁办公用房
的，正常运营后，给予全额租金补助，补贴期为 3
年，补贴按年兑付。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世界 500 强、全国 500 强、上市企业、独角兽企业
的证明材料； 
4.购臵办公用房的其补助办法参照《关于加快推进“一
江两岸”总部楼宇建设的实施意见》(区委办„2020‟
13 号)中购买新建商务楼宇政策执行；租赁办公用房的
提供租赁合同等相关证明材料。 

62 
（五十二）加大中

介机构引进力度 

鼓励引进北京、上海、杭州等国内大城市的知名中
介服务企业(机构)（行业排名位于国内前 30 位或经
区行业主管部门认定）来虞拓展业务,并鼓励其整合
我区相关中介服务资源。对上述中介服务业企业（机
构）来虞设立分支机构或区域性总部，正常运营后，
3年内给予全额租金补助外，再给予企业区域效益地
方贡献部分 60%的奖励。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行业排名位于国内前30位或经区行业主管部门认定
的证明材料； 
4.企业租金的证明材料； 
5.企业区域效益地方贡献部分（增值税和所得税）的
证明材料。 

63 
（五十三）设立新

增区域效益奖励 

对规模（限额）以上服务业企业（以国家统计名录
库为准），当年新增区域效益超过 1000 万元、5000
万元、1亿元、1.5 亿元且同比增幅超过 15%的服务
业企业，一次性分别奖励 10 万元、20 万元、50 万
元、10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当年新增区域效益及同比增幅的证明材料。 

64 

（五十四）设立规

上其他服务业上台

阶奖励 

规上其他服务业（国家统计名录库为准）当年营业
额达到 5000 万元、1亿元、2亿元、5亿元的，且增
速（以区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为准）达到全区行业平
均增速（以区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为准）以上的，分
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10 万元、30 万元、50
万元。设立规上其他服务业经济贡献奖，对当年销
售额达到 5000 万元以上，且其当年营业额增速（以
区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为准）达到全区行业平均增速
（以区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为准）以上的，按其营业
额 1‰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当年销售额及增速的证明材料。 



65 
（五十五）鼓励引

进服务业企业总部 

对区外企业在我区设立服务业企业总部或功能性总

部的，正常运营后，给予连续三年企业新增区域效

益地方留区部分 80%返还属地，用于扶持企业发展。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2020 年度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的证明材料； 

4.企业总部或功能性总部的证明材料。 

66 

（五十六）鼓励服

务业企业开展标准

化建设 

对市级、省级（行业）、国家级服务业标准第一起草

单位的企业分别给予奖励 5万元、10 万元、20 万元，

非第一起草单位的减半奖励。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市级、省级（行业）、国家级服务业标准第一起草单

位的相关证明材料。 

67 
（五十七）加快培

育服务业品牌 

对当年行政新认定为浙江名牌的服务业企业给予一

次性 10 万元的奖励。对当年经有关行政机关认定获

得绍兴老字号、浙江老字号、中华老字号的，分别

奖励 5万元、10 万元、5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获浙江名牌、各类老字号认定文件、证书。 

68 
（五十八）评先评

优 

列入省服务业重点企业，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列入

省重点流通企业，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每年开展区

现代服务业十强企业和服务业优秀企业家评选，对

获评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 

1.资金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省服务业重点企业、省重点流通企业等认定文件、

证书。 

69 

（五十九）鼓励现

代服务业集聚区建

设 

被认定为绍兴市级、省级、国家级现代服务业集聚

示范区的，分别给予集聚区管理单位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50 万元、100 万元。 

1.资金申请表或申请报告；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相关认定文件、证书。 

 


